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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1）浙0282民初1338号
程忠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好顺服装辅料

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2021）浙0282民初1338号民事判决书。
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向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
则视为送达。本判决为终审判决。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731号

熊育斌：本院受理原告沈柏利诉被告熊育斌、中
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公司机动车交
通事故责任纠纷一案，因你下落不明，根据《中华人民
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
公告送达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起诉状副本、证据
副本、小额转简易裁定书等法律文书和开庭传票。原告
诉请：判令被告中国人民财产保险股份有限公司奉化支
公司在交强险范围内承担赔偿责任，不足部分由被告沈
柏利负担其中的40%。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
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院依法适用简易程序，由审判
员潘国锋独任审理，由代书记员周梦雪担任本案书记
员，定于2021年6月2日8时30在本院观城人民法庭
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本案，希你准时到庭参加诉
讼，若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50号

丁青龙：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好顺服装辅料
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6月2日8时3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1343号

沈亚平：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山好顺服装辅料
店诉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
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书、廉政监
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询告知书、
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庭传票。自
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
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于2021
年6月2日9时0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开庭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41号

慈溪市胜山嘉楠服装厂：本院受理原告慈溪市胜
山好顺服装辅料店诉你厂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
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

证通知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
外网查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及开庭传
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定
于2021年6月2日9时3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开
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82民初2246号

慈溪市胜山挑米尖服装厂、沈洪芳：本院受理原
告冯乾坤诉你们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
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证据副本、举证通知
书、廉政监督卡、诉讼风险提示书、诉讼须知、外网查
询告知书、当事人权利义务告知书、民事裁定书及开
庭传票。自发出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
提出答辩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满后15日内。并
定于2021年6月2日10时00分在本院逍林人民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裁判。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2147号

李天赐：本院受理的原告周霞与被告李天赐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本院（2020）浙0282民初12147号民事判决书（判决主
文如下：被告李天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
告周霞货款27000元，并支付该款自2018年12月13日
起至2019年8月19日止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贷款基
准利率的1.5倍、自2019年8月20日起至实际履行之日
止按同期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
价利率的1.5倍计算的利息损失）。自公告之日起60日
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服本
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状及副
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未上诉
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0406号

王哲梦:本院受理原告费崇炜诉被告王哲梦买卖
合同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因无法以其他方式向
你送达相关诉讼文书，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
（2020）浙0282民初10406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
决：被告王哲梦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支付原告
费崇炜货款84750元。案件受理费1919元，减半收
取计959.50元，由被告王哲梦负担，于本判决生效之
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财产保全费868元（原告已预
交），由被告王哲梦承担，于本判决生效后七日内直接
交付给原告费崇炜。自公告之日起60日内至本院浒
山人民法庭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未上诉的，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0）浙0282民初10381号
唐焕霜：本院受理的原告张清树

诉被告唐焕霜生命权、健康权、身体权
纠纷一案，现已审理终结。现依法向
你公告送达（2020）浙0282民初10381
号民事判决书，判决如下：一、被告唐
焕霜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付
原告张清树41552.60元；二、驳回原告
张清树其余的诉讼请求。本案受理费
减半收取计200元，由原告张清树负担
5元，由被告唐焕霜负担195元，于本
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交纳本院。自
发出本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

送达。如不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15日内，向本院
提交上诉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宁波市中级人民法
院。逾期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慈溪市人民法院
（2021）浙0225民初1657号

朱群丹：本院受理原告张薇与被告朱群丹民间借
贷纠纷一案，原告起诉请求：1.判令被告归还借款
5000元；2.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因你下落不明，
无法向你直接送达，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的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1）浙0225民
初1657号案件的民事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开庭传
票、举证通知书等。自公告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
达，提出答辨状和举证的期限为公告期限届满之日起
10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5月19日上午9时00分在
象山县人民法院定山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
审理，逾期本院将依法缺席审理。 象山县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519号

张锋：本院受理原告蒋王曙与被告张锋买卖合同
纠纷一案，因你方无法通过其他方式送达，现依照《中
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依法
向你方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
书、民事权利义务告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告知书、民
事裁定书、原告提供证据材料及开庭传票等。原告提出
以下诉讼请求：1.判令你方向原告支付货款1038635元
及利息损失(自立案次日始至判决生效之日止以
1038635元为基数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1.5倍计算)；2.本案诉讼费由你方承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
答辩状的期限和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15日和30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冯去英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
邬远浙、孙丽红组成合议庭，并定于2021年6月25日上
午9时00分在本院第十三号审判法庭公开开庭审
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1民初6048号

诸暨申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本院受理原告浙江
凯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与你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已审
理终结。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本院（2020）浙0481民
初6048号民事判决书。本院判决：被告诸暨申德环保
设备有限公司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十日内给付原告浙
江凯诚金属制品有限公司加工费22668.20元，并赔偿
原告自2020年9月21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全国银
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计算的利
息损失。案件受理费183元，公告费560元，由被告诸暨
申德环保设备有限公司负担。你自公告之日起六十日内，
来本院长安人民法庭领取判决书，逾期则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判决书送达次日起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
上诉状，并按对方当事人的人数递交上诉状副本，上诉于
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 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1民初1229号

浙江思屹文化创意有限公司：本院受理的原告海
宁鲍仕皮草时装有限公司诉被告浙江思屹文化创意
有限公司买卖合同纠纷一案，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
即支付原告价款30000元并赔偿逾期付款违约金（从
起诉之日起至法律文书确定付款之日止按全国银行
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场报价利率2倍计
算）。现依法向你司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转
换程序裁定书、合议庭
人员组成通知书及开
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

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期限分别为公告期满后的
15日内和30日内。并定于2021年6月22日15时正在本院
第2法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海宁市人民法院
（2020）浙0483民初6164号

许陈峰（公民身份号码332524197508170018）：
本院受理原告蔡龙生诉被告许陈峰买卖合同纠纷一
案，现已经审理终结。现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
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2020）浙
0483民6164号民事判决书。限你自公告之日起60
日内来本院领取民事判决书，逾期即视为送达。如不
服本判决,可在公告期满后十五日内,向本院递交上诉
状及副本,上诉于浙江省嘉兴市中级人民法院。逾期
本判决即发生法律效力。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1370号

冯尚奎（公民身份号码332621197203014256）：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濮院亿东毛纱经营部诉被告冯
尚奎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
副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
材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
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
期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
期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
上午09时3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
庭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483民初955号

胡桂英（公民身份号码33062419711107112X）：
本院受理原告桐乡市久喜纺织有限公司诉被告胡桂
英买卖合同纠纷一案，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
本、证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转换程序材
料、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等。自本公告
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的期
限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15日内,举证期限为公告送达期
满后的30日内。本案定于举证期限届满后的第3日上
午09时00分（遇节假日顺延）在本院濮院法庭第一法庭
开庭审理，逾期将依法判决。 桐乡市人民法院
(2021)浙0523民初208号

方钦龙、徐庆：本院受理原告袁金妹与被告方钦
龙、徐庆民间借贷纠纷一案，因无法用其他方式向你
们送达，故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之规定，向你们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通知
书、举证通知书、合议庭组成人员通知书及开庭传票，
本案原告诉请本院判令：1.判令二被告归还原告借款
本金及利息112950元；2.本案诉讼费由二被告承担，
上述材料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
达，举证期限和答辩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十五日
内，逾期不举证视为放弃举证权利，逾期不答辩不影
响本案审理，本案定于2021年6月7日9点00分在递
铺法庭第一审判庭公开开庭审理，逾期不到庭，将依
法缺席审理。 安吉县人民法院
（2021）浙0726民初522号

祝俪玲：本院受理原告陈伟山诉被告祝俪玲民间
借贷纠纷一案，因以法律规定的其他方式无法向你送
达诉讼文书，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及证
据副本、应诉通知书、举证通知书、开庭传票、民事
裁定书等。原告的诉讼请求为：判令被告立即支付
原告货款15000元，并支付违约金（从起诉日到实
际归还日，按中国人民银行同期同类人民币贷款基
准利率计算）。自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60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的期限和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
达期满后15日内。本案定于2021年6月8日上午9
时在浦江县人民法院浦东法庭开庭审理。逾期本院
将依法缺席裁判。 浦江县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838号

许蓓蕾：院受理原告中国邮政储蓄银行股份有限

公司台州市路桥区支行与你为信用卡纠纷一案，因你
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
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
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被告许蓓蕾偿
还原告信用卡透支本金22842.68元及截止2020年
12月1日的利息、费用等合计8984.92元，并支付自
2020年12月2日起至实际付清之日止按中国邮政储
蓄银行信用卡领用合约约定计算的利息、费用，同时
赔偿原告为实现本案债权支付的律师费1000元（上
述利息、费用、律师等合计以不超过月利率2%为限）。
暂计金额为32827.6元；本案诉讼费由被告承担。自
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本案
由审判员罗婷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王华、人民
陪审员郑秀军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并定于2021年5
月19日9时00分在本院第九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79号

梁保福：本院受理原告台州银行股份有限公司诉
被告梁保福、张从正为信用卡一案，因你外出地址不
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二条之
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材料、开庭传票
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梁保福立即偿还
信用卡透支款37916.17元（其中本金32410.98元、截
止2020年12月1日利息5445.19元、费用60元），并
支付自2020年12月2日至实际偿还日止按月利率
2%计算的利息、滞纳金、其他费用。判令被告张从正
对梁保福的上述债务承担连带责任。本案诉讼费用
及所有实现债权的费用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
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
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员郑琪、方玲
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6月7日9时00分
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逾期将依法
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1）浙1004民初377号

叶琴红（身份证号码：3326031970****0365）：
本院受理原告应伶聪诉被告叶琴红为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
讼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
诉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
归还原告代偿款199644.16元并支付从2019年2月1日
起至实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
贷款市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
由被告负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
为送达。提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
后的十五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
民陪审员郑琪、方玲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
6月7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
理，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2022）浙1004民初682号

叶琴红（身份证号码：3326031970****0365）：
本院受理原告郑福华诉被告叶琴红为追偿权纠纷一
案，因你外出地址不详，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
法》第九十二条之规定，向你公告送达起诉状副本、应诉
材料、开庭传票及举证通知书。原告要求判令被告立即
归还原告代偿款211347.18元并支付自起诉之日起至实
际履行之日止按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贷款市
场报价利率的标准计算的利息。本案诉讼费用由被告负
担。自本公告发出之日起，经过六十日，即视为送达。提
出答辩状及举证的期限均为公告送达期满后的十五
日内。本案由审判员张凯水担任审判长，与人民陪审
员郑琪、方玲组成合议庭进行审理，定于2021年6月7
日9时20分在本院第十三审判庭公开开庭进行审理，
逾期将依法缺席判决。 台州市路桥区人民法院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市毅平纺织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诸暨市毅平纺织有

限公司达成的债权转让协议，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将
其对公告清单所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主债权及担保合同项下的全部权
利，依法转让给诸暨市毅平纺织有限公司。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

江省分公司特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
诸暨市毅平纺织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公告清单中

所列债务人、担保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诸暨市毅平纺织有限公司履行主债
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还本付息义务或承担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诸暨市毅平纺织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3月17日
公告清单如下[时点：债权转让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单位：（折）人民币元]：

序号

1

债权资产

诸暨市大提花纺织有限公司

未偿本金

11,499,232.31

未偿利息

2,340,223.19

本息合计

13,839,455.50

保证情况

九江市宇龙实业有限公司、诸暨市云鹰纺织品有限公司、诸暨市新航纺织有限公司、诸暨得宇纺织机械科技有限

公司、周建龙、周伟琴、马彩芳、刘新彰

抵押情况

债务人名下位于五泄镇前庄坂村的工业用地使用权，土地面积2154平方米，最

高本金余额146万元及利息、费用等。

注：1、清单中“担保人”包括保证人、抵押人、出质人，担保人的担保范围以
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如公告中债务人、合同编号、债权金额、担保
人等信息与事实不符的，以签署的合同等法律文件约定为准。

2、本公告清单列示截至2017年7月31日24时的贷款本金、利息余额，借款

人和担保人应支付给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的利息、罚息、违约金及其
它应付款按借款合同、担保合同及中国人民银行的有关规定或生效法律文书确
定的方法计算，实际计算与欠息金额不一致，以实际计算为准。已经进入诉讼
程序的，并已由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垫付的应由借款

人及担保人负担的诉讼费、执行费等以有关法律文书确定的金额为准。
3、若借款人、担保人因各种原因更名、改制、歇业、吊销营业执照或丧

失民事主体资格的，请相关承债主体或清算主体代为履行义务或履行清算
责任。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债权转让暨债务催收联合公告
根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市浙丰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签署的《资产转让协议》，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
公司已将其对下列借款人及其担保人享有的权利（包括但不限于主债权、担保
债权、违约金债权、损失赔偿权、利息债权）依法转让给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

限公司。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与金华市浙丰资产投
资有限公司联合公告通知各借款人及担保人以及其他相关各方。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作为上述债权的受让方，现公告要求下列借
款人及其担保人或其承继人，从公告之日起立即向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

司履行主债权合同及担保合同约定的偿付义务或相应的担保责任。
特此公告。 中国长城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金华市浙丰资产投资有限公司
单位：人民币元 2021年3月17日

序号

1

主债务人名称

金华市赛奥水钻有限公司

担保人名称

浙江欧瑞工艺品有限公司、湖南赛奥硅业股份有限公司、林小凌、陈照明

币种

人民币

债权本金余额

29820000.00

债权利息余额（含罚息、复息）

496449.59

本息合计

30316449.59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拟对跃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进行处置。截至2021年02月28
日，该债权总额为12,319.49万元,本金为10,213.30万元。债务人位于浙江省温州乐清市，该债权由浙江跃华电讯有限
公司、王朝圣提供保证担保，以跃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名下位于乐清经济开发区纬十六路288号的房地产提供抵押担
保，该房地产土地用途为工业用地，出让，土地使用面积32414平方米，建筑面积73932.36平方米，最高额抵押金额
15606万。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法人、自然人、其他组织，并应具备注册资本、资信证明、境内企业等条件，但国家公务
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
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
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公告有效期：20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20个工作日，如对本次处置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浙江省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陆经理 联系电话：0571-85772772 电子邮件：sunbinbin@cinda.com.cn,ludasheng@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层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17日

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关于跃华控股集团有限公司债权资产处置公告

戎国民（身份证号码：330921194805263015）:
你在法定期限内尚未履行我局于2020年7月7日作

出的甬高新卫医罚〔2020〕001号行政处罚决定。
现因无法以直接、留置、邮寄等方式送达《催告书》（甬

高新卫医催〔2021〕001号），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
制法》第三十八条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第九十
二条的规定，现依法向你公告送达《催告书》，自公告发布
之日起经过六十日本催告书视为送达。自本催告书送达
之日起十日内，将罚款缴至中国银行宁波市科技支行。如

逾期仍不履行上述义务，本机关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
执行。

如你对此有异议，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强制法》
的有关规定，可在本催告书送达之日起十日内到宁波国家
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进行陈述和申辩。

联 系 地 址 ：宁 波 市 广 贤 路 999 号 。 联 系 电 话 ：
0574-89288742

宁波国家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社会事务管理局
2021年3月17日

行政处罚决定履行催告书送达公告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以下简称“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已于2021年3月11日10时至
2021年3月12日10时在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上（http://zc.paimai.taobao.com）进行了公开竞
价活动，仅一名竞买人（竞买号X7194）出价305万元，现补登竞买公告如下：

截至处置基准日2020年12月31日，浙江天宏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资产本息总额为1450.46万元，其中本金746.36万
元，表外利息157.12万元，孳生利息546.98万元。该债权由巨大矿业有限公司、王从华、石微芬提供保证担保。

该债权的交易对象为依法成立的企业法人、其它组织以及具有完全民事行为能力的自然人，并应具备一定的资金
实力和良好的信誉条件，但国家公务员、金融监管机构工作人员、政法干警、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有企业债务人管理
层以及参与资产处置工作的律师、会计师、评估师等中介机构人员等关联人或者上述关联人参与的非金融机构法人，
以及与参与不良债权转让的资产公司工作人员、国企债务人或者受托资产评估机构负责人员等有近亲属关系的人员
不得购买或变相购买该资产。

竞买保证金人民币币60万元，加价幅度人民币10万元。若在公告期内另无人出价或出价低于305万元，将确定
竞买人（竞买号X7194）为最终买受人。

公告有效期：7个工作日
受理征询或异议有效期：7个工作日，如对本次竞价有任何疑问或异议请与中国信达浙江分公司联系。
联 系 人：赵先生 联系电话：0571-85774673 电子邮件：zhaowei7@cinda.com.cn
分公司地址：杭州市延安路528号标力大厦B座11、12楼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话：0571-85774695
对排斥、阻挠征询或异议的举报电子邮件：hubo@cinda.com.cn
该债权的原竞买有关情况请查阅淘宝网资产竞价网络平台,网址：https://zc-paimai.taobao.com/auction/

570560287632.htm?spm=a219w.7475002.paiList.1.Z2LfMh
特别提示：以上资产信息仅供参考，信达公司不对其承担任何法律责任。

中国信达资产管理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省分公司
2021年3月17日

浙江天宏科技有限公司债权资产竞买公告

台黄检民公[2021]1号
本院办理的黄岩高桥金洋炒货厂（戴菊琴）一案，起诉

审查过程中，公益损害赔偿人对其生产、销售不符合安全标
准食品，损害社会公共利益的事实没有异议，与本院签订公
益损害赔偿协议，自愿支付赔偿金 2214 元并在媒体上致
歉。现予以公告，公告期间为三十日。

邮寄地址：浙江省台州市黄岩区橘乡大道495号。
联系电话：0576-84289952。
特此公告。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检察院

2021年3月17日

台州市黄岩区人民检察院公告


